
关于《江苏省公路水运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法》（修订草案）的起草说明

（2025年9月）

为贯彻落实《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江苏省交通建设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条例》和交通运输部《公路水运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法》等要求，进一步完善我省安全监督管理制度体系，结合我省实际，我厅组织对《江苏省公路水运建设工程安全监管规定》（以下称《规定》）进行了修订，形成了《江苏省公路水运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称《办法》）（修订草案）。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修订的必要性

一是深入贯彻安全监管工作新要求。近年来，工程建设领域生产安全事故多发，国务院提出“安全生产十五条硬措施”，交通运输部和省交通运输厅先后组织公路水运工程施工安全治理能力提升行动，要求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加强安全监管履职尽责能力、强化工程现场监督执法能力。为更好贯彻落实安全监管工作新部署、新要求，亟需对《规定》进行修订。
二是全面落实安全法律法规新规定。《规定》自2012年7月1日起施行至今已有13年。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已经过两次修正，强调了安全生产工作应当以人为本，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保护人民生产安全摆在首位，树牢安全发展理念。交通运输部《公路水运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法》修正发布，进一步界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和监管责任，规范施工安全生产条件。地方性法规《江苏省安全生产条例》发布实施并完成第一次修订，强调了双重预防机制的建设，突出了危险作业和重点环节管控。2022年以来，我省先后出台《江苏省交通建设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条例》《江苏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风险管理条例》，进一步明确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内容，对风险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规定》相关条款已不符合上位法要求，亟需进行修订。

三是充分适应行业安全监管新模式。自全省质监机构行政职能事业单位改革和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完成后，我省积极推行“一体化+智慧执法+信用监管”，着力构建省市县联合监督执法机制，持续推动省、市、县三级公路水运工程安全监督体系建设，面对新的监督管理模式，有必要尽快出台本《办法》，加强对各级工程监督机构的指导，完善监督程序，规范监督管理行为。

四是科学应对交通工程建设新形势。随着交通工程建设行业的不断发展，我省过江通道、高速公路改扩建等体量大、风险高、技术复杂的工程项目越来越多，四新技术广泛应用，安全生产形势和安全监管工作面临的压力依然严峻。迫切需要根据当前实际，加强全省公路水运建设工程安全监管的“顶层设计”，调整公路水运工程安全监管工作机制，出台本《办法》。

二、《办法》编制过程

2024年9月，省交通综合执法局开始《规定》修订工作，起草了《办法》编制工作大纲。10月-12月，搜集整理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外省类似规定、办法或细则，明确《办法》的功能定位和整体框架。2025年1月-2月，广泛调研我省公路水运工程安全监督工作的以往做法及存在问题。3月-4月，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形成《办法》初稿。5月-6月，多次组织专家对《办法》内容进行研讨，形成《办法》征求意见稿。7月-8月，在各级交通工程监督机构和重点公路水运工程建设项目征求意见，共收到反馈意见45条，确定采纳10条，部分采纳6条。8月18日，对修改后的《办法》进行了审核，形成《办法》（修订草案）。

三、《办法》的主要内容

《办法》共五章三十条，分别为总则、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安全生产监督备案、安全生产监督检查、附则。第一章总则主要为本《办法》的编制目的、依据、适用范围以及对从业单位和人员的要求等；第二章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主要为监督机构的要求、监督职责、监督期限、监督内容、分类监管、举报和事故报告等；第三章安全生产备案核查主要为监督备案要求、备案材料、备案核查等；第四章安全生产监督检查主要为督查内容、方式、权力、工作流程、层级督查和联合监管等；第五章附则主要为拆除、大修工程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等。

四、需要说明的主要事项

（一）关于安全生产备案核查要求
《办法》依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相关规定，结合《江苏省交通建设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条例》要求，在我省公路水运工程安全监管工作中，提出了对保证安全施工措施材料的核查要求，结合公路水运工程特点明确了安全施工措施材料内容，对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的高效开展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二）关于明确从业人员范围
《办法》根据《安全生产法》《公路水运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法》《江苏省交通建设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条例》中相关条款，对公路水运工程从业人员的范围进行了系统性梳理，明确了从业人员的范围，同时明确了相关的责任和义务。

（三）关于细化监督检查流程
《办法》根据工程监督机构的工作职责，从督查计划、督查内容、督查方式以及现场反馈、跟踪整改、问题处理等方面细化了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工作流程，同时按照检查类型分别细化了监督检查内容，并对层级督查的工作要求进一步明确，确保监督检查工作规范化、制度化。

（四）关于规范监督管理方式
总结我省推行的分类监管、省市县联合监管以及“一体化+智慧执法+信用监管”等创新举措，不断完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体系，在本《办法》中明确规定了对于建设周期长、技术复杂、施工安全风险高的公路水运工程，可以采取联合监管的工作方式，并明确了上级工程监督机构对下的指导帮扶等要求，提高了监督管理的效能，提升了监督管理的水平。

以上说明连同《办法》，请一并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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